
一同协心，共建亲子情
文昌法院的法官介绍，探望权指的是离

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方享有的与未

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

活的权利。对此，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如果

拒绝协助的，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但是探望权的行使往往不能依赖于一

般的强制执行程序，更多是靠诚恳沟通并重

建双方互信，方能实现。

法官说法

法官说法

“家务事”也在“保护区”
文昌法院的法官介绍，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

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而作出

的民事裁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

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此案的成功办理，不仅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武器与司法保障，更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家暴

绝非“家务事”，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与违法行为。遭遇家庭暴力

时，请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向所在单位、居（村）民委员

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并注意保留相关证

据。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申请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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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通过刑事自诉

成功拿到4万元赔偿
南国都市报11月4日讯（记者林文泉实习生黄叶）日前，

记者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成功调解一起刑事

自诉案件。自诉人为身患重病的高某遂与丈夫李某，因小轿车

被他人侵占，将海南某咨询公司、王某甲、王某乙诉至法院，控

诉其犯侵占罪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经法院调解，自诉人拿到4

万元赔偿款。

2024年6月1日，自诉人高某、李某向一审法院提起刑事自

诉，诉被告单位海南某咨询公司和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侵占

其价值5.5万元的小轿车，要求法院追究被告单位、被告人的刑

事责任，并赔偿其车辆损失等相关费用共计8.85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自诉人高某、李某提交的证据不足

以证实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裁定不予受理。

一审宣判后，高某、李某不服，向海南二中院提出上诉。

海南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对于一审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

定，二审依法可以裁定予以维持，或者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

法院立案受理。但考虑到高某患有严重疾病，急需资金治病，

且目前经济拮据，追回经济损失的心情迫切，而作为刑事自诉

案件，需要自诉人举证证明犯罪事实，不仅费时耗力，还可能因

为举证不力而无法实现诉求。

海南二中院经多次组织双方当面调解、单独规劝，通过释

之以法、晓之以理，促使双方在案件审限届满前1天自愿达成

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协议，海南某咨询公司、王某甲、王某乙同意

共同赔偿高某、李某4万元，并当场转账支付履行完毕，高某、

李某自愿撤回上诉并放弃对海南某咨询公司、王某甲、王某乙

刑事部分的指控，合议庭依法制作刑事调解书。

至此，该案件在合议庭的释法明理、耐心调解下，纠纷得到

妥善化解。

南国都市报11月4日讯（记者吴岳文）如

果你正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要学会保护自己，除了打110和保留证

据，还可向人民法院寻求“特别”的救助方

式，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

既能为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家庭成员撑起一片

蓝天，让他们不再担惊受怕，更能为未成年子

女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使其远离暴力、远离

恐吓。近日，文昌法院龙楼法庭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用法律为家暴受害者“撑腰”。

2024年10月，李女士（化名）到龙楼法庭

求助，称其丈夫陈某（化名）长期对她及家人进

行辱骂殴打，使李女士及家人心理和身体健康

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期间李女士曾报警处理，

但陈某仍不知悔改，继续对李女士及家人实施

暴力。

最近一次是10月21日21时许，陈某喝酒

后对李女士进行辱骂，李女士没有回应。陈某

随后对李女士进行了殴打，造成李女士头面部

软组织损伤。陈某的行为使家庭成员的人身安

全得不到保障，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也存在重

大隐患。根据李女士的诉求，法庭接待干警向

其详细介绍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相关程

序，包括申请书和提交相关证据。李女士为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即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承办法官审查此案后，认为李女士的申请

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依法发出龙

楼法庭2024年度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作出

如下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陈某对申请人李女

士及其相关近亲属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

请人陈某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李女士及其相

关近亲属。

据此，龙楼法庭在24小时内制作文书，并

送达当事人和相关部门，有效落实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及时防范社会现实危险，切实保护

妇女的人身和人格权益。10月25日，承办法官

前往陈某羁押场所，在向陈某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时，承办法官严肃地向陈某示明家庭暴力对

妻子、孩子及其他亲属的危害，并告知其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让陈

某充分认识到家暴在法律层面、伦理层面、亲

情层面的严重后果。同时，为了实质性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当日下午，承办法官前往李女

士及其家人住所、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镇

政府和派出所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以上部

门协助执行，在法律层面及时制止了陈某再次

对李女士实施家暴。

南国都市报10月4日讯（记者吴岳文）离婚

后的探望权是一份情感礼物，专属于原生情感有瑕

疵的孩子。维护这份探望权，不单单是履行义务，

更是一种责任与慈爱的彰显，它能让孩子在父母分

离的困境中，依然感受到关爱。如果父母一方拒绝

对方探望，就是用“错上加错”来惩罚自己的骨肉！

近日的一天清晨，一缕阳光射入忙碌嘈杂的文

昌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人群中微弱的一声抽泣

引起了法官的注意。

“先生早上好，这是大厅提供的便民纸巾，您先

冷静下来和我说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吧。”法官说。

“法官，调解书都出来了，可是，对方现在不让

我见小孩，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很想我的孩子！

我想试试那个什么强制申请！”

“是调解结案的案子吗，您说的强制执行申请

当然可以做。你到办公室来，我们帮你约对方坐下

来好好聊聊孩子的事，法律文书已经出来了，就一

定能见到自己的宝贝。”男子说。

潘某与韩某于2019年登记结婚，2020年，韩

某生育婚生女儿小莉（化名），婚后常常发生摩擦争

吵。2022年，潘某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后申请撤

诉。同年，韩某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法院驳回韩

某诉请。2024年，潘某再次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离婚协议，约定：双方自愿离

婚；婚生女儿小莉归韩某抚养，韩某自行承担抚养

费；潘某每月可以探望婚生女儿小莉两次，每次在

两天之内，具体的探望形式双方沟通协商。

韩某早已和丈夫貌合神离，由于孩子还小，才

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最终走向法庭。但是，该案若

是走到潘某申请强制执行这一步，必然会加剧双方

之间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会对小莉的心理健康

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为了更妥善地挽回“骨肉亲

情”，文昌法院家事法庭的法官们立即围绕这一“已

结案”的调解案讨论了起来。

如果按照一般做法，让这个案子进入探望权纠

纷的强制执行程序，恐怕难以达到父女会面的目

的，并进一步加深孩子爸妈间的怨恨，更会让已是

单亲家庭的小莉的心理走向难以预测的危险。

“这样吧，虽然这个案子审判阶段结束了，但家

事法庭应当继续履行未完成的使命，为了孩子，咱

们出发！”法官说。

电话联系不上，那便直接上门。在提前分析研

判不影响孩子上学和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家事法官

同孩子他爸见了面。原来，因为小莉奶奶时常在小

莉面前说难听的话，韩某担心小莉受到伤害，又认为

潘某作为小莉父亲应当承担责任，定期支付孩子的

抚养费，才拒绝同潘某沟通。了解原委后，法官分别

与双方沟通，点明如何以积极的、更利于孩子的心

态，去接受孩子对父母一视同仁的爱，去接受已是

不同家庭却有同一“心头肉”的问题，停止播撒怨恨

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重新播撒爱与希望的幼苗。

经过双方诉求的重新交换，孩子爸爸和孩子妈

妈终于重新坐在了一起。法官再次提醒潘某的家

庭成员，不要在探望过程中发表任何激化矛盾或对

小莉产生负面影响的言论，要共同维护温馨稳定的

探望氛围，父亲即便不再将孩子带在身边，但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父亲仍肩负责任。双方重新签协议

约定：潘某积极承担作为的父亲责任，并在每次探

望前会与韩某充分协商，也会阻止家庭成员再次在

小莉面前发表不当言论；韩某愿意调整心态，积极

配合潘某的探望，同时加强与小莉的情感交流，让

探望过程成为小莉父女增进亲子关系的契机。

文昌法院龙楼法庭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为家暴受害者为家暴受害者““撑腰撑腰””

避免错上加错的“原生伤害”

法官“暖化”一起探望权纠纷

刑事自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的规定，是

指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了追究被告

人的刑事责任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自诉案

件，是“公诉案件”的对称。在我国，各级法院审理案件

以起诉作为审判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当事人向法院起

诉，就没有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分公诉和

自诉两种。公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自诉案件，由被害人自己或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

相关法律


